中关村科技园区外汇管理实施细则

                       （京汇[2000]92号 2000年8月16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只适用于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其授权机关批准的、符合园区规定条件的高科技企业。

    第二章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外归国创业人员个人外汇管理

    第一条 对在境外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海外归国创业人员（以下简称“创业人员”）视同外籍来华人员进行管理。

    第二条 创业人员从境外汇入或者携带入境的外汇，可以凭以下证明材料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汇出或携出境外：

     一、本人申请；

     二、本人在中关村科技园区高科技企业工作的证明（以下简称“个人工作证明”）及复印件；

     三、中国护照及复印件；

     四、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证明及复印件；

     五、原汇入汇款凭证或从境外携带外汇入境时的海关申报证明及复印件；

     六、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三条 创业人员在境内取得的合法人民币收入，可以凭以下的证明材料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汇出或者携带出境：

     一、本人申请；

     二、个人工作证明及复印件；

     三、中国护照及复印件；

     四、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证明及复印件；

     五、完税凭证及复印件；

     六、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四条 创业人员在境内取得的人民币投资收益，可以凭以下证明材料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汇出：

     一、购汇申请；

     二、创业人员投资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高科技企业身份证明（以下简称“企业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三、中国护照及复印件；

     四、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权的证明及复印件；

     五、完税证明及复印件；

     六、税务申报单及复印件（享受减免税待遇的企业应提供当地税务管理部门出具的减免税证明文件）；

     七、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投资企业的本年度利润或股息、红利情况的审计报告及复印件；

     八、投资企业的董事会关于利润或股息、红利分配的决议及复印件；

     九、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验资报告及复印件；

     十、《外汇登记证》及复印件；

     十一、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三章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高科技中资企业开立、使用外汇结算帐户的管理

    第一条 中关村科技园区高科技中资企业（以下简称“中资企业”）可以凭以下材料向外汇局申请开立外汇结算帐户：

     一、法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的开户申请书；

     二、企业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三、北京市科学技术管理委员会出具的高科技企业认证书及复印件；

     四、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条 申请开户的中资企业在实际业务中必须有外汇收入，并且有对外进行外汇支付的需求。

    第三条 开户企业只能在外汇局指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结算帐户。

    第四条 中资企业外汇结算帐户可以保留的最高限额由外汇局根据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的需要，每年核定一次。如因经营需要，凭相关证明材料向外汇局申请，可按季度调整外汇结算帐户的最高限额。

    第五条 一个中资企业只允许开立一个外汇结算帐户。在一家银行开立不同币种的帐户视同一个帐户，外汇局根据企业申请和具体情况将帐户限额分割在不同币种的帐户中。不同币种的帐户限额不得任意调整。不同币种帐户内的资金不得在无对外支付的情况下进行外汇买卖。

    第六条 中资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将外汇结算帐户中的一定金额在同一银行作定期存款，但须纳入其外汇帐户最高限额管理。

    第七条 中资企业如果需要将外汇收入保留现汇进入外汇结算帐户，必须在开立外汇结算帐户的银行办理收汇业务；如果将外汇收入结汇，可以在经批准园区内的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第八条 开立结算帐户的中资企业应当首先使用帐户内的自有资金，自有资金不足对外支付的余额部分，可以到开户行购汇支付。

    第九条 银行收到超过中资企业外汇结算帐户最高限额部分的外汇，可以先行给予入帐，并自超过限额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办理结汇；企业逾期不办理结汇的，银行应当通知外汇局，由外汇局监督企业按照规定办理。

    第十条 外汇局对中资企业外汇结算帐户的开立、使用情况进行年度检查。 

    第四章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开立、使用研发经费专用外汇帐户的管理
    第一条 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设立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以下简称“研发机构”）可以凭以下材料向外汇局申请开立研发经费专用外汇帐户：

     一、法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的开户申请书；

     二、企业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三、《驻京研发机构证书》及复印件；

     四、研发机构章程或组织机构相关资料及复印件；

     五、《外汇登记证》正本及复印件（仅限企业法人）；

     六、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条 研发机构只能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外汇指定银行开立研发经费专用帐户。

    第三条 外汇局审核批准后为其开立研发经费专用帐户开户通知书，并依据研发机构章程或组织机构相关材料确定的年度研发经费的投入规模来核定帐户最高限额，每季可以调整一次。

    第四条 研发经费专用帐户的收入范围限于境外拨入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范围是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有关的经常项目的对外支出。

    第五条 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外汇指定银行凭外汇局核发的开户通知书为研发机构开立研发经费专用外汇帐户，并应对研发机构对外支付业务所提供的材料的表面真实性、一致性进行认真审核，按照规定监督收付。外汇指定银行应将有关凭证和单据留存5年备查，并于每月初5个工作日内将《研发机构对外支付情况月报表》（见附表一）上报外汇局，对研发机构对外支付的异动情况应及时报告外汇局。

    第六条 外汇局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研发经费专用外汇帐户的开立、使用情况进行年度检查。

    第五章 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结算帐户最高限额的管理

    第一条 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外商投资高科技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可以凭以下材料，向外汇局申请按季度调整外汇结算帐户最高限额。

     一、法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的申请书；

     二、企业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三、《外汇登记证》及复印件；

     四、经常性外汇收支合同或协议及复印件；

     五、外汇结汇水单及复印件；

     六、近期外汇帐户对帐单及复印件；

     七、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条 外汇局在审核企业申请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求予以调整。

    第三条 外资企业最迟应在款到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申请提高限额手续，超过5个工作日的，银行应当通知外汇局，由外汇局监督外资企业按照规定办理。

    第六章 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的管理

    第一条 开有一个外汇资本金帐户的外资企业办理单笔10万美元以上的资本金结汇仍按原规定办理，单笔10万美元（含）以内的资本金结汇可以凭以下材料到园区内的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办理：

     一、法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的资本金结汇申请书；

     二、企业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三、《外汇登记证》及复印件。

    第二条 外汇指定银行在为外资企业办理10万美元（含）以下资本金结汇时，应在其外汇登记证“资本项目结汇栏目”中注明结汇日期、来源和金额，并应将《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情况月报表》（见附表二）于每月初5个工作日内上报外汇局。 

    第七章 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债结汇的管理

    第一条 外资企业办理单笔10万美元以上的外债结汇仍按原规定，单笔10万美元（含）以内的外债结汇可以凭以下材料到园区内的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办理：

     一、法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的外债结汇申请书；

     二、企业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三、《外汇登记证》及复印件；

     四、《外债登记证》及复印件；

     五、在外汇局备案的外债签约表、反馈表及复印件；

     六、外债进帐凭证及复印件，合同、协议、工资清单和工资标准等境内支付的证明材料；

     七、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条 外汇指定银行应当按照规定为其办理结汇手续，并将《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外

    商投资企业外债结汇情况月报表》（见附表三）于每月初5个工作日内上报外汇局。

    第八章 中关村科技园区跨国公司办理由总公司签定全球采购合同、分运各分公司的进口项下购付汇的管理

    第一条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跨国公司可以凭以下材料向外汇局办理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区跨国公司名单”（以下简称名单）的手续：

     一、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二、《外汇登记证》及复印件；

     三、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及复印件；

     四、对外经济贸易部门赋予企业进口经营权的批件及复印件；

     五、企业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六、外汇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条 名单内的企业办理由总公司签定全球采购合同、分运各分公司的进口项下购付汇时，不需要提供进口合同，外汇指定银行凭其总公司签定的全球采购合同及其与总公司的代理采购协议，按照《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和进口付汇核销的有关规定，审核除进口合同外的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为其办理售付汇手续。

   第三条 名单内企业应当按照进口付汇核销的有关规定，向外汇局办理核销报审手续。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条 本细则没有限定的情况按原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条 对违反本细则规定者，由外汇局根据《外汇管理条例》或其他相关法规、规章进行处罚，并可取消给予的相应优惠政策。

   第三条 本细则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负责解释。

   第四条 本细则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